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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信

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地产”）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信达地产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将所持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协议转让给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已获得中国信达董事会审议通过，信达投资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批准。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尚需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因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

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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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达地产、上市公司 指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投资、收购人、受让方 指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信达地产的第二大股东 

中国信达、转让方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达地产的第一大

股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海南建信 指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托管协议》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信达投资有限

公司之股权托管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信达投资有限

公司关于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标的股份 指 
中国信达所持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达

地产总股本的 27.93%） 

本次收购 指 中国信达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给信达投资 

信达证券、财务顾问 指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

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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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巨山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6844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

产重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50 年 7 月 31 日 

股东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7-19 层 

联系方式：010-62157227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为中国信达的全资子公司，信达投资的控股

股东为中国信达，信达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二）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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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64.45%

100%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下属企业 

1、信达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经营范围 

1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41,250.00 100% 

股权投资与管理,产权收购兼并与经营,

高科技产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

询,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经营,项目策划咨

询,旅游项目开发。 

2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13,914.36 40.68%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及资产管

理,农业开发经营与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  

3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40,000.00 100%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调查、

评诂、策划、企业组织设计和股份制设

计;市场调查和交易信函;股票信用调查

与信用评诂;企业和项目筹资服务;企业

财务及经营管理咨询;投资业务培训。进

出口业务(按深贸进准字第[2001]0250

号经营)^ 

4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 6,000.00 51% 

酒店经营[客房、餐厅、会议中心、康乐

(歌舞厅、游泳池、桑拿、网球场、海上

运动)、商场、烟草销售、商务中心、健

身房、美容美发、电子游艺]、(以上项

目仅限分公司经营),工业开发,农业开

发,高科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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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经营范围 

5 
武汉东方建国大酒店有限

公司 
28,200.00 90.25% 

商业咨询及相关的配套服务、(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经审批后方可经营)。;经营住

宿、餐饮、购物、健身娱乐、桑拿、按

摩(经营期限、经营范围与许可证核定的

期限、范围一致)。 

6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

司 
40,000.00 100% 

对外投资;房产租赁经营;资产管理;资

产重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7 信达建润地产有限公司 20,000.00 30% 

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

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

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

营);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屋;物业管理;房

地产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 
河北信达金建投资有限公

司 
7,600.00 100% 

投资、房地产开发、资产受托管理、资

产管理、重组;财务管理咨询、策划;物

业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地热能源开

发利用;宾馆、住宿、室内场地租赁、会

议服务、大型餐馆(含凉菜;含裱花蛋糕;

含生食海产品;含冷热饮品制售);理发

店、公共浴室、游泳场(馆)、游艺厅(室)、

舞厅、体育场(馆)、卷烟、雪茄烟、酒

类零售(限于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 
大连信达中连投资有限公

司 
5,111.00 55% 

项目投资(专项审批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 
新疆信天达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00.00 100%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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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经营范围 

11 
北京信达裕和投资有限公

司 
1,500.00 100%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2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60% 

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

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国家有专

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13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85,187.8595 
27.52% 

（注） 

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投资管理，物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27.16%的股份，通过其控股子

公司海南建信间接持有信达地产 0.36%的股份，并通过《股权托管协议》拥有中国信达所持

信达地产 27.93%股权的表决权，故信达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27.52%

的股份，并拥有信达地产合计 55.45%的表决权。 

2、中国信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国信达的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

要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6,870 99.33%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2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1,013,038 50.995%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以及与人身保险相关的再保险

业务 

3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220,000 92.29% 

资金信托；动产、不动产信托；有价

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等

业务 

4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50,524.90 99.64% 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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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个月（含）以上的定期存款；接受承

租人的租赁保证金；转让和受让融资

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

务；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借款；租赁物品变卖及处理业务；

经济咨询；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

对外融资提供担保业务；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 
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 

2,497,548.7

万港元 
100% 投资 

6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00% 

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投

资咨询、投资顾问。 

7 
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3,0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

实业开发与投资；农业开发建设与投

资；高新技术开发、投资与转让；资

产受托管理；企业重组；财务顾问；

设备租赁、汽车租赁；技术培训与服

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电子设备、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除外）、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贵、稀金属除外）、汽车（小轿

车除外）销售；企业经营管理、经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8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314,451.70

万港元 
100% 商业银行业务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 

信达投资的主营业务主要系从事对外投资业务。在对外投资业务方面，信达

投资利用集团综合金融的经营优势，发挥自身在投资、资本市场等领域的专长，

通过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方案。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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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总资产 16,283,448.34 13,034,178.59 10,927,799.14 8,366,860.77 

净资产 3,127,351.68 2,099,826.45 1,933,722.71 1,702,070.52 

营业收入 1,082,771.81 1,839,765.14 1,443,970.91 1,111,272.60 

净利润 234,630.33 290,954.99 342,528.76 239,703.26 

净资产收益

率（%） 
7.50 13.86 17.71 14.08 

资产负债率

（%） 
80.79 83.89 82.30 79.66 

注：信达投资 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的违法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的重大诉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及仲裁情况统计如下： 

序

号 
案由 诉讼金额 原告 被告 

受理机

构 

诉讼阶

段 
判决/裁决结果 

1 

股权转

让合同

纠纷 

违约金 10

亿元 

北京庄胜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信达投资有

限公司、北

京信达置业

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公司 

最高人

民法院 

二审已

判决，

现提请

再审 

2014 年 12 月 18 日，北京高院作出

一审判决，驳回北京庄胜公司全部诉

讼请求。2017 年 3 月 24 日，最高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主要判决内容

为：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解除框架协

议及补充协议三；信达置业返还庄胜

二期 A、C-G 地块项目权益；信达投

资支付 10 亿元违约金；庄胜地产向

信达投资返还合同款项 22.1 亿元及

5.3 亿元拆迁款。 

2017 年 4 月 6 日，信达投资向最高

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17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8

年 7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各

方进行再审新证据询问程序，目前案

件正处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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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由 诉讼金额 原告 被告 

受理机

构 

诉讼阶

段 
判决/裁决结果 

2 
合同纠

纷 

1,894.49

万元 

信达投资公

司之下属公

司青岛信达

荣昌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 

青岛万博科

贸发展公

司、青岛兴

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高级人

民法院 

调解阶

段 

2010 年 5 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2010）鲁民监字第 88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1.本案由本院

提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

行。”根据该裁定，本案件《民事调

解书》的执行工作处于中止状态。 

2011 年 5 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2014 年 6 月 27

日，信达投资承诺：“对青岛兴源诉

讼案，请贵公司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尽快于 1 年内了结，对处置资

产所导致青岛兴源花园价值低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重组时点评估值的

部分及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我公司

将在接到贵公司书面通知 1 个月内，

履行现金弥补承诺。” 

截至目前，案件仍处于调解阶段 

3 
土地转

让纠纷 

返还土地

转让款

5,860.29

万元；赔偿

经济损失

2.5 亿元 

大商股份郑

州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博

大投资有限

公司 

河南省

高级人

民法院 

已出具

一审判

决，提

起上诉 

2018 年 7 月 24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17】豫民

初 26 号），主要内容：1、解除大商

股份郑州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

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及《土地使用权转

让协议<补充协议>》，河南省金博

大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返还大商股份郑州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土地转让款 5,860.29 万元；2、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大商股份郑州

商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经 济 损 失

2,793.758 万元； 

河南金博大针对一审判决已提交上

诉状。 

4 
商场租

赁纠纷 

7,064.66

万元及相

关损失 

河南省金博

大投资有限

公司 

大商股份有

限公司 

郑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已召开

一审庭

前会议 

一审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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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由 诉讼金额 原告 被告 

受理机

构 

诉讼阶

段 
判决/裁决结果 

5 
商场租

赁纠纷 

13,031.51

万元及利

息 

大商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省金博

大投资有限

公司、信达

投资有限公

司 

河南省

高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

高院已

向我方

送达应

诉通知

书、起

诉状 

一审尚未开庭。 

6 
合同纠

纷 

18,500.00

万元 

大商股份有

限公司 

信达投资有

限公司、郑

州金博大投

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

高级人

民法院 

对方已

撤诉 
一审尚未开庭。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统计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住所 

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

居留权 

张巨山 无 董事长 14020319631114**** 中国 

山西省太原市迎

泽区南沙河北沿

岸 299 号 11 楼 1

单元 102 号 

无 

赵立民 无 
董事、

总经理 
21122419690220**** 中国 

北京市大兴区瀛

海镇四海路 5 号

院 13 号楼 1 单元

601 室 

无 

吴德桥 无 董事 42010619591006****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新

中街 18 号 1 楼

2304 号 

无 

叶方明 无 董事 32011219671123****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北

营房西里 12 号楼

6 门 603 号 

无 

李玉萍 无 董事 36052119631124****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西

长安街 28 号 
无 

齐睦丹 无 监事 21020419660722**** 中国 

北京市宣武区康

乐里小区 5 号楼 6

层 7 号 

无 

刘社梅 无 
副总经

理 
11010219630507****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万

柳阳春光华家园

10 号楼 40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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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曾用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住所 

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

居留权 

童晓俐 无 
副总经

理 
42010619641126****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丰

汇园 4 号楼 2 门

101 

无 

沈永彬 无 
纪委书

记 
11010819660610****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长

春桥路 5-1-705 
无 

王兆彤 无 
副总经

理 
11010519700728****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道

家园 8 楼 1608 号 
无 

吴蓓 无 
业务总

监 
21060419700103****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北

蜂窝路 5 号 79 栋

3 号 

无 

辛重阳 无 
业务总

监 
11010819641014**** 中国 

北京海淀区中关

村新科祥园 4 号

楼 1009 

无 

李忠超 无 
业务总

监 
42242719720804****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中

央民大家属区 13

号楼 28 单元 6 号 

无 

上述信达投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

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其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在境内、外持有 5%以上权益的上市公司

情况统计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信达地产 600657 
27.52% 

（注） 

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投资管理、物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2 同达创业 600647 40.68%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及资产

管理,农业开发经营与国内贸易(除专

项规定)。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27.16%的股份，通过其控股子

公司海南建信间接持有信达地产 0.36%的股份，并通过《股权托管协议》拥有中国信达所持

信达地产 27.93%股权的表决权，故信达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27.52%

的股份，拥有信达地产合计 55.45%的表决权。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信达在境内、外持有或控制 5%以上权益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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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情况统计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信达地产 600657.SH 
27.93% 

（注） 

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投资管理、物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2 同达创业 600647.SH 40.68%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及资产

管理,农业开发经营与国内贸易(除专

项规定)。 

3 中国核建 601611.SH 11.78% 工程承包、建设 

4 红阳能源 600758.SH 10.53% 电力、热力、蒸汽生产与经营 

5 盐湖股份 000792.SZ 6.2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6 白银有色 601212.SH 5.38% 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加工、贸易 

7 西部创业 000557.SZ 15.71% 铁路运输、仓储物流 

8 香梨股份 600506.SH 23.88% 
以库尔勒香梨为主的果品种植、加工

和销售 

9 开滦股份 600997.SH 22.24% 

主要业务包括煤炭开采、原煤洗选加

工、炼焦及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洗精煤、焦炭以及甲醇、

纯苯等化工产品。 

10 蓝焰控股 000968.SZ 7.02% 
主营业务为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

探、开发与利用业务。 

11 信达国际控股 0111.HK 63.00% 

企业融资、企业财务顾问、证券交易、

商品及期货交易、资产管理及财富管

理等 

12 银建国际 0171.HK 19.01% 
物业投资、证券买卖及于澳门提供处

置不良资产顾问服务 

13 中国富强 0290.HK 19.99% 金融服务业 

14 淮北矿业 600985.SH 5.97% 煤炭业 

15 南戈壁—S 01878.HK 17.00% 煤炭及消费用燃料业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信达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27.93%的股份对应的除收益权、

处分权、认股权之外的权利全部委托给信达投资管理。 

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况。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信达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统计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33% 证券经纪 

2 信达期货有限公司 99.33% 期货经纪 

3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64% 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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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995% 人寿保险 

5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2.29% 信托投资 

6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100% 商业银行 

7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00% 商业银行 

8 南洋商业银行（代理人）有限公司 100% 证券经纪 

9 南洋商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 100% 信托投资 

10 信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3% 证券经纪 

11 信达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63% 证券交易 

12 信达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63% 期货经纪 

13 信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 资产管理 

14 信达国际融资有限公司 63% 融资咨询 

15 信达国际研究有限公司 63% 股票研究 

16 信达国际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63% 财富管理 

17 信达国际信贷有限公司 63% 信用贷款 

18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99.92% 金融租赁 

19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财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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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信达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

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信达投资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774,518,291 股股份（占

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16%），并通过控股子公司海南建信间接持有信达地产

10,369,100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0.36%），信达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784,887,391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52%）。 

2018 年 9 月 28 日，中国信达与信达投资签署《股权托管协议》，中国信达

将所持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除收益权、

处分权、认股权之外的权利全部委托给信达投资管理。2018 年 11 月 1 日，信达

投资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信达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44 号），核准豁免信达投资应履行

的要约收购义务。故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达投资持有信达地产的表决权比例

合计为 55.45%。 

为突出中国信达主业，理顺信达投资的股权关系，加强信达投资对信达地产

股权的统一管理，中国信达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信达地产全部股

份即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协议转让给信达投资；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后，中国信达不再直接持有信达地产的股份，信达投资通过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1,581,458,283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55.45%），成为信达地产的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后，信达投资成为信

达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信达地产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财政部。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若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证

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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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 11 月 26 日，中国信达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将其持有的全

部信达地产的股份协议转让给信达投资的议案； 

2、2018 年 11 月 27 日，信达投资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受让中国信达

持有的全部信达地产股份的议案； 

3、2019 年 1 月 17 日，财政部印发《财政部关于信达公司协议转让信达地

产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财金[2019]3 号），财政部已原则同意中国信达将所持

的 796,570,892 股信达地产股份直接协议转让给信达投资； 

4、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国信达与信达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因本次

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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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变动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限售流通股 

标的股份的股份数量：796,570,892 股 

标的股份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27.93% 

（二）本次收购前后股权的变动情况 

1、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信达地产股权及表决权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信达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27.93%的股份（即 796,570,892股），

系信达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信达投资直接持有信达地产 27.16%的股份（即

774,518,291 股），并通过控股子公司海南建信间接持有信达地产 0.36%的股份（即

10,369,100 股），信达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27.52%的股份，

系信达地产的第二大股东。 

2018 年 9 月 28 日，中国信达与信达投资签署《股权托管协议》，中国信达

将所持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除收益权、

处分权、认股权之外的权利全部委托给信达投资管理。目前中国证监会已豁免信

达投资履行要约收购的义务，《股权托管协议》已生效。故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达投资持有信达地产的表决权比例合计为 55.45%。 

本次收购前，信达地产与主要股东中国信达、信达投资及海南建信的股权结

构图及表决权结构图如下： 

（1）股权结构图 

本次收购前，信达地产主要股东所持信达地产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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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

信达投资

信达地产

海南建信

100%

27.93% 94.20%

0.36%

27.16%

 

（2）表决权结构图 

本次收购前，信达地产主要股东所持信达地产表决权比例情况如下： 

中国信达

信达投资

信达地产

海南建信

100%

94.20%

0.36%

55.09%

 

2、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持有信达地产股权的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信达不再直接持有信达地产股份；信达投资直接持有

信达地产 55.09%的股份，并通过海南建信间接持有信达地产 0.36%的股份，故

信达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信达地产 55.45%的股份。 



 

19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达地产与主要股东信达投资及海南建信的股权结构图如

下： 

中国信达

信达投资

信达地产

海南建信

100%

94.20%

0.36%

55.09%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与受让方 

本次收购的转让方为信达地产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本次收购的受让方为中

国信达的全资子公司、信达地产第二大股东信达投资，转让方与受让方已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 

（二）收购对价 

本次收购的每股价格为 4.05 元/股，系按照信达地产关于标的股份转让信息

公告日（即 2018 年 11 月 28 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

格或者前 1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孰高值确定。本次拟转让股数为 796,570,892

股，故本次收购的对价为人民币 3,226,112,112.60 元。 

（三）收购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性质 

中国信达将所持信达地产 796,570,892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

协议转让给信达投资，本次收购涉及的标的股份全部为 A 股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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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议签订情况及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转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19 年 1 月 25 日 

2、股份转让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7.93%的股权（对应限售股

796,570,892 股）以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甲方同意将持有的目标股份转让给

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目标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将合计直接持有目标公司 55.09%的股份（对应

股份数量为 1,571,089,183 股）以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 

3、股份转让的前提条件 

经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信达地产的经营或财务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2）信达地产作为连续经营的实体，不存在任何严重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上述前提条件因任何原因未能实现的，则双方均可以解除本协议；但双方同

意豁免的情形除外。 

4、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在满足本协议股份转让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共计为人民币 3,226,112,112.60 元（大写：人民币叁拾贰亿贰仟陆佰壹拾

壹万贰仟壹佰壹拾贰圆陆角），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4.05 元/股，上述价格为按照目

标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或者前

1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孰高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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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

让价款。 

乙方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后，即视为乙方完成了付款义务。甲方

在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项后向乙方出具对应金额的收款凭证。 

双方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各项税费。 

5、效力及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协议约定

的股份转让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乙方的要约收购义务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拟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信达持有的信达地产 796,570,892 股股份（占信

达地产总股本的 27.93%）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信达参与信达地产 2018 年 7 月实施完成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认购信

达地产发行的 796,570,892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份，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三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关限制股份转让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4

号》的相关规定：“适用《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及《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时，在控制关系清晰明确，易于判断的情况下，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转让上市公司股份，不属于上述规定限制

转让的范围。”本次股份转让系财政部同一控制下不同主体之间的上市公司股份

转让，标的股份不属于《重组办法》规定限制转让的范围。 

信达投资出具了《关于继续履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承诺事

项之承诺函》，承诺通过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所持有的信达地产的股份，自该等股

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22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

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四、其他权益变动披露事项 

本次收购后，信达投资成为信达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信达地产的控股股东为

信达投资，实际控制人仍为财政部。 

中国信达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信达地产的负债、未解除信达地产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此外，不存在信达地产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其他损害信达地产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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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的

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巨山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巨山 

 

 

年    月    日 


